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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 

海府〔2019〕98 号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
海口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我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（共 25 处）已经确定，现予

以公布。各区、各单位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国

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国发〔2016〕17

号)、省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琼府〔2017〕

40 号）和《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》的规定和要求，科学

规划，明确职责，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，认真做好辖区内市

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、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。各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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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认真贯彻落实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

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，协调好城乡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，合

理划定辖区内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，做出标志和说

明，并建立科学记录档案，确保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有效保护。 

 

附件：海口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（共 25处）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0 月 1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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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海口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
（共 25处） 

 

一、古遗址（1处） 

序号 编  号 名    称 时代 地     址 

1 4—1—460107—1—1 埠头村码头遗址 唐—民国 
琼山区旧州镇旧州村委会
埠头村 

二、古墓葬（7处） 

序号 编  号 名    称 时代 地     址 

2 4—2—460107—2—1  张英佐墓 元  
琼山区云龙镇西南方向三
公里处的陶公山昌莫墓地

3 4—3—460107—2—2   林暹墓 南宋 琼山区旧州镇白石岭东侧

4 4—4—460105—2—3  陈辉斗墓 清 秀英区西秀镇好俗村西北

5 4—5—460107—2—4  林氏古墓群 五代十国—宋 
琼山区凤翔街道办迈瀛村
西南面 

6 4—6—460105—2—5  钟芳墓 明 秀英区东山镇钟宅坡村旁

7 4—7—460105—2—6   钟明显墓   宋  
秀英区石山镇荣堂村村前
金鸡岭 

8 4—8—460106—2—7   李珊墓 明  
龙华区城西镇薛村教育里
8号旁 

三、古建筑（14处） 

序号 编  号 名    称 时代 地     址 

9 4—9—460107—3—1 吴太史公桥 清 
琼山区美元村北面200米
处 

10 4—10—460105—3—2 迈宝双井  明  
秀英区石山镇马鞍岭施茶
村东南面约 300 米 

11 4—11—460105—3—3  神王祖庙 明—清  
秀英区长流镇长丰村委会
道盖村 

12 4—12—460105—3—4 养生井 
始建年代待定,
清代重修汲道 

龙华区遵谭镇卜创村西 

13 4—13—460107—3—5 张岳崧启蒙学堂 清    
琼山区甲子镇群星村委会
土良村 



 — 4 — 

14 4—14—460107—3—6  国仓村石桥 明 
琼山区龙塘镇三联村委会
国仓村南面美味山下 

15 4—15—460108—3—7  坡上村关公庙 清 
美兰区灵山镇新琼村委会
坡上村 

16 4—16—460105—3—8  儒本村四眼井 清 秀英区永兴镇儒本村 

17 4—17—460107—3—9 加乐湖村张氏宗祠 清 
琼山区三门坡镇乐来村委
会加乐湖村 

18 4—18—460106—3—10  昌学村节孝牌坊   清 
龙华区龙桥镇廷丰村委会
昌学村北部 

19 4—19—460108—3—11  白沙门上村天后宫   清 
美兰区海甸岛白沙门上村
666 号 

20 4—20—460105—3—12 玉安村瞭望塔(台) 清 
秀英区石山镇玉安村东北
部 

21 4—21—460105—3—13  荣山村冼夫人庙 清 秀英区西秀镇荣山村西侧

22 4—22—460107—3—14  西洲书院 
始建于明代， 

后重修  
琼山区国兴街道办上丹社
区 

四、石刻（1处） 

序号 编  号 名    称 时代 地     址 

23 4—23—460107—4—1    石室仙踪摩崖石刻 明  
琼山区凤翔街道办迈瀛村
西北 

五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历史建筑（2处） 

序号 编  号 名    称 时代 地     址 

24 4—24—460105—5—1  昌明村炮楼 民国   
秀英区长流镇棠昌村委会
昌明村口 

25 4—25—460106—5—2  原海南医院旧址  民国   
龙华区龙华路与长堤路交
汇处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委，市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协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
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秘机要科        2019年10月24日印发 
 


